解读材料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精神，不断健全和强化森林火灾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切实增强预案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的通知》（粤办函〔2025〕40号）《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汕头市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的通知》（汕府办〔2025〕21号）等文件要求，汕头市濠江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对《濠江区森林火灾应急预案（2021年修订版）》（汕濠森防指〔2021〕9号）进行重新修订，现解读如下。

一、修订背景

（一）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党的二十大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推动绿色发展，林业是关键领域，森林是核心元素，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是捍卫林业建设成果，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保证。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高度重视预案编修工作，要求各级着眼构建上下贯通、横向配套的预案体系，按照同步筹划、分级编修、跟进完成的要求，推进预案编修工作。

（二）2022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形势下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意见》，对明确工作职责、压实火灾防控责任，优化体制机制、建强组织指挥体系等8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作了针对性部署。2023年7月30日，广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形势下森林防灭火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加强新形势下全省森林防灭火工作目标任务、具体要求。为适应新形势、新情况下森林防灭火工作的新要求，重新修订十分有必要，也是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

（三）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给森林防灭火工作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2022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决定》对于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和防灭火体系建设提出明确要求，把扑火安全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为此，有必要针对已经变化的形势要求，在应对措施上作相应的调整。

二、主要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森林防火条例》《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形势下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关于加强地方森林草原消防队伍建设的意见》《广东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形势下森林防灭火工作的实施意见》《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决定》《广东省森林防火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广东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广东省森林防灭火工作职责事项划分意见》《广东省森林火灾应急预案》《汕头经济特区森林防火条例》《汕头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汕头市森林防灭火工作职责事项划分意见》《汕头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工作规则》《汕头市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制定本预案。

三、主要内容

全文分为10个部分：总则，主要任务，组织指挥体系，处置力量，监测、预警和信息报告，应急响应，应急保障，后期处置，附则，附件。

（一）总则。包括总体要求、编制依据、适用范围、工作原则、灾害分级、响应分级等内容。明确了本预案适用于汕头市濠江区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工作，以及相邻区发生的对汕头市濠江区造成重大影响的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应对工作。

（二）主要任务。包括转移疏散人员、组织扑火行动、保护重要目标、转移重要物资、维护社会稳定等内容。

（三）组织指挥体系。明确汕头市濠江区森林火灾组织指挥体系架构，包括区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指挥单位任务分工、扑救指挥、区级森林火灾应急响应组织、专家组等内容，强化部门协同和属地管理责任。

（四）处置力量。包括力量编成、力量调动、跨区支援等内容，明确了扑救力量梯队、跨区域支援力量组成和调动原则。

（五）监测、预警和信息报告。明确森林火情实时监测牵头部门和监测手段，细化预警响应措施，强化信息报送“有火必报”原则。

（六）应急响应。明确分级响应原则、四个响应等级启动条件、响应措施及灾后处置等工作要求。

（七）应急保障。包括输送保障、航空消防保障、队伍保障、物资保障、资金保障等内容。

（八）后期处置。包括火灾评估、火案查处、约谈整改、责任追究、工作总结、表彰奖励等内容。

（九）附则。包括预案培训、预案演练、预案管理与更新、预案解释、实施时间等内容，强调加强预案的培训演练，明确修订预案的5种情形。

（十）附件。包括森林火灾分级标准、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任务分工、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现场指挥部组成及任务分工、区内跨街道增援力量组成与调动、跨区支援力量任务表、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各成员单位类别统计表等内容。



